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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

第四届会议

2002年 3月 11 15日 罗马

成立标准委员会

暂定议程议题 6.1

1. 植检临委第三届会议通过了成立标准委员会的规定 包括职责范围和议事规则 该

委员会将取代自植检临委第一届会议以来一直在运作并在 1998 年以前曾称为植物检疫措

施专家委员会的临时标准委员会

2. 植检临委同意标准委员会由 20 名政府指定的专家组成 从粮农组织 7 个区域中每

个区域的国家挑选 3 名专家 但从北美洲仅挑选 2 名专家 从标准委员会中挑选的 7 名专

家组成的一个小组将成为对规则草案和国际植检标准进行详细技术审查的工作组

3. 植检临委还同意标准委员会的提名将于 2001 年 12 月 1 日以前提交植保公约秘书

处 在 2001 年 11 月 5 日致国际植保公约联络人员的一封信中 秘书处提醒各成员提交参

加标准委员会的专家的姓名和履历 对这封信的答复表明一些区域在 2001 年 12 月 1 日以

前就提名进行磋商和作出决定的适当机制方面遇到困难

4. 因此 秘书处与主席团磋商决定将提名的期限延至 2002 年 3 月 11 日 植检临委会

议开幕之日 此外 秘书处已安排在植检临委第四届会议期间成员召开区域小组会议

以便进行磋商 并确认他们的提名

5. 兹提醒各成员 参加标准委员会的专家应为其政府指定的高级官员 他们应精通英

语并在植物保护的一个生物科学学科 或相当学科 中具有资格 有以下方面的经验和技

能

− 一个国家或国际植检系统的实际运作

− 一个国家或国际植检系统的管理

− 与国际贸易有关的植检措施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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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植检临委第三届会议报告附录 X 中的议事规则

6. 各成员应注意到 提名一名专家意味着提名国政府愿意为该专家履行与该职位有关

的任务作充分安排 包括出席会议的充足时间和资源 以及在会外工作的可能性 为此每

年需要几周时间 还需要尽可能提供差旅费用

7. 请植检临委

1. 按规定在植检临委第四届会议上确认标准委员会的专家


